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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2019年11月7日 星期四A06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经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批准,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二十八宗地块的国有土地使用

权。现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挂牌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宗地名称

BT-2018-12号地块

宗地坐落

青出岭附近

宗地面积

3668.96m2（5.50亩）

土地用途

餐饮用地

出让年限

40年

规划建设指标
容积率≤0.7、建筑密度≤35%、
绿地率≥30%、建筑高度≤12米

保证金

490万元

挂牌起始价

1354元/平方米

宗地名称

BT-2018-13号地块

宗地坐落

青出岭附近

宗地面积

11312.42m2（16.97亩）

土地用途
零售商业
用地

出让年限

40年

规划建设指标
容积率≤ 0.7、建筑密度≤35%、
绿地率≥25%、建筑高度≤12米

保证金

1500万元

挂牌起始价

1360元/平方米

宗地名称

BT-2018-14号地块

宗地坐落

青出岭附近

宗地面积

605.98m2（0.91亩）

土地用途
交通服务
场站用地

出让年限

50年

规划建设指标
容积率≤ 0.3、建筑密度≤30%、
绿地率无、建筑高度≤12米

保证金

30万元

挂牌起始价

519元/平方米

宗地名称

BT-2012-2号地块

宗地坐落

三道镇三道居19队

宗地面积

8554.82m2（12.83亩）

土地用途
公用设施
用地

出让年限

50年

规划建设指标
容积率≤ 0.1、建筑密度≤8%、

绿地率≥80%、建筑高度≤10米

保证金

460万元

挂牌起始价

540元/平方米

宗地名称
BT-2012-3（1）号

地块

宗地坐落

三道镇三道居21队

宗地面积

5511.10m2（8.27亩）

土地用途
交通服务
场站用地

出让年限

50年

规划建设指标
容积率≤ 0.4、建筑密度≤30%、
绿地率无、建筑高度≤12米

保证金

290万元

挂牌起始价

528元/平方米

宗地名称
BT-2012-3（3）号

地块

宗地坐落

三道镇三道居21队

宗地面积

435.73m2（0.65亩）

土地用途
公用设施
用地

出让年限

50年

规划建设指标
容积率≤ 1.0、建筑密度100%、

建筑高度≤12米

保证金

23万元

挂牌起始价

539元/平方米

宗地名称
BT-2012-3（4）号

地块

宗地坐落

三道镇三道居21队

宗地面积

316.79m2（0.48亩）

土地用途
公用设施
用地

出让年限

50年

规划建设指标
容积率无、建筑密度无、
绿地率无、建筑高度无

保证金

17万元

挂牌起始价

539元/平方米

宗地名称

BT-2018-1号地块

宗地坐落

三道镇三道居19队

宗地面积

39735.45m2（59.60亩）

土地用途
交通服务
场站用地

出让年限

50年

规划建设指标
容积率无、建筑密度无、
绿地率35%、建筑高度无

保证金
2200万

元

挂牌起始价

566元/平方米

宗地名称

BT-2018-2号地块

宗地坐落

三道镇三道居19队

宗地面积

25607.09m2（38.41亩）

土地用途
其他商服
用地

出让年限

40年

规划建设指标
容积率≤1、建筑密度≤45%、

绿地率≥30%、建筑高度≤15米
保证金
3400万

元

挂牌起始价
1365元/平方

米

宗地名称
BT-2018-3（1-1）

号地块

宗地坐落
三道镇224国道

附近

宗地面积

91.27m2（0.14亩）

土地用途
交通服务
场站用地

出让年限

50年

规划建设指标
容积率1.6、建筑密度80%、

绿地率10%、建筑高度≤12米
保证金

4万元

挂牌起始价

515元/平方米

宗地名称
BT-2018-3（1-2）

号地块

宗地坐落
三道镇224国道附

近

宗地面积

131.38m2（0.20亩）

土地用途
交通服务
场站用地

出让年限

50年

规划建设指标
容积率1.2、建筑密度60%、

绿地率20%、建筑高度≤12米

保证金

6万元

挂牌起始价

515元/平方米

宗地名称
BT-2018-3（2-1）

号地块

宗地坐落
三道镇224国道

附近

宗地面积

74.07m2（0.11亩）

土地用途
交通服务
场站用地

出让年限

50年

规划建设指标
容积率1.2、建筑密度55%、

绿地率20%、建筑高度≤12米

保证金

3万元

挂牌起始价

515元/平方米

宗地名称
BT-2018-3（2-2）

号地块

宗地坐落
三道镇224国道

附近

宗地面积

40.25m2（0.06亩）

土地用途
交通服务
场站用地

出让年限

50年

规划建设指标
容积率1.3、建筑密度65%、

绿地率20%、建筑高度≤12米

保证金

2万元

挂牌起始价

515元/平方米

宗地名称

BT-2018-4号地块

宗地坐落

三道镇三道居19队

宗地面积

4187.20m2（6.28亩）

土地用途
交通服务
场站用地

出让年限

50年

规划建设指标
容积率≤0.5、建筑密度≤30%、
绿地率无、建筑高度≤12米

保证金

220万元

挂牌起始价

528元/平方米

宗地名称

BT-2018-5号地块

宗地坐落

田头岭附近

宗地面积

816.77m2（1.23亩）

土地用途

娱乐用地

出让年限

40年

规划建设指标
容积率≤ 0.2、建筑密度≤20%、
绿地率≥10%、建筑高度≤12米

保证金

80万元

挂牌起始价

1062元/平方米

宗地名称

BT-2018-6号地块

宗地坐落

田头岭附近

宗地面积

58.25m2（0.09亩）

土地用途

娱乐用地

出让年限

40年

规划建设指标
容积率1.0、建筑密度≤100%、绿

地率无、建筑高度12米

保证金

7万元

挂牌起始价

1352元/平方米

宗地名称

BT-2018-7号地块

宗地坐落

田头岭附近

宗地面积

1812.93m2（2.72亩）

土地用途

娱乐用地

出让年限

40年

规划建设指标
容积率≤ 0.7、建筑密度≤50%、
绿地率≥10%、建筑高度≤12米

保证金

240万元

挂牌起始价

1359元/平方米

宗地名称

BT-2018-8号地块

宗地坐落

田头岭附近

宗地面积

469.72m2（0.7亩）

土地用途
交通服务
场站用地

出让年限

50年

规划建设指标
容积率≤ 0.7、建筑密度≤35%、
绿地率无、建筑高度≤12米

保证金

24万元

挂牌起始价

519元/平方米

宗地名称

BT-2018-9号地块

宗地坐落

田头岭附近

宗地面积

3580.15m2（5.37亩）

土地用途
交通服务
场站用地

出让年限

50年

规划建设指标
容积率≤0.6、建筑密度≤30%、
绿地率无、建筑高度≤12米

保证金

180万元

挂牌起始价

525元/平方米

宗地名称

BT-2018-10号地块

宗地坐落

田头岭附近

宗地面积

6801.36m2（10.20亩）

土地用途

旅馆用地

出让年限

40年

规划建设指标
容积率≤ 0.4、建筑密度≤30%、
绿地率≥30%、建筑高度≤12米

保证金

900万元

挂牌起始价

1326元/平方米

宗地名称

BT-2018-11号地块

宗地坐落

青出岭附近

宗地面积

4500.19m2（6.75亩）

土地用途
其他商服
用地

出让年限

40年

规划建设指标
容积率≤ 0.2、建筑密度≤20%、
绿地率≥30%、建筑高度≤12米

保证金

470万元

挂牌起始价

1062元/平方米

宗地名称

BT-2018-15号地块

宗地坐落

青出岭附近

宗地面积

1593.02m2（2.39亩）

土地用途
零售商业
用地

出让年限

40年

规划建设指标
容积率≤ 0.5、建筑密度≤45%、
绿地率≥25%、建筑高度≤12米

保证金

210万元

挂牌起始价

1339元/平方米

宗地名称

BT-2018-16号地块

宗地坐落

青出岭附近

宗地面积

190.23m2（0.29亩）

土地用途
零售商业
用地

出让年限

40年

规划建设指标
容积率≤ 0.4、建筑密度≤35%、
绿地率≥25%、建筑高度≤12米

保证金

20万元

挂牌起始价

1300元/平方米

保亭县人民政府已与被征地单位和被收回土地单位签订了《征用土
地补偿协议书》和《收回土地补偿协议书》，土地补偿款、安置补助费、青苗
补偿费和地上附着物等款项已支付到位。目前地块无抵押无查封、无法
律经济纠纷，具备通水、通电、通路条件，土地开发利用规划条件明确，符
合土壤环境质量要求。二、竞买人资格：（一）本次土地挂牌出让活动凡属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无不
良经营纪录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企业，可申请参加竞买，但竞买人须具有
国家5A级景区开发和运营经验，从事旅游业须10年以上，纳税信用等级
在A级以上，本次挂牌不接受联合竞买。（二）具有以下行为的竞买人不得
参加本次土地挂牌出让：1.在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范围有拖欠土地出让
金行为，至今尚未付清的；2.在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有闲置土地、低效利
用土地、未按土地出让合同约定动工开发的、擅自改变土地用途等违法行
为、未及时纠正的；3.被人民法院列入失信被执行名单和被税务系统列入
重大税收违法案件联合惩戒名单的企业法人和个人。三、竞买规则：本次
国有土地使用权挂牌出让设有底价，按照出价最高且不低于底价者得的
原则确定竞得人。四、本次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见挂牌出让
文件。申请人可于 2019年11月7日8时00分至2019年12月2日16时
00分到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或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
服务中心一楼受理大厅3号窗口咨询获取挂牌出让文件。五、申请人可
于2019年11月7日8时00分至2019年12月2日16时00分到保亭黎族
苗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或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一楼受理
大厅3号窗口提交书面申请。交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2019年11
月7日8时00分至2019年12月2日16时00分。经审核，申请人按规定
交纳竞买保证金，具备申请条件的，我局将在2019年12月2日17时30
分前确认其竞买资格。六、本次国有土地使用权挂牌活动在海南省政府
会展楼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土地交易厅进行。地块挂牌时间
为: 2019年11月27日8时00分至2019年12月9日15时00分止。七、
开发建设要求：（一）本次出让的28宗地块为文化旅游度假区项目用地，
其中：1.BT-2012-2号地块要求用于建设旅游区污水处理厂；2.BT-
2012-3(1)号地块要求用于建设旅游服务区及停车场；3.BT-2012-3(3)
号地块要求用于建设旅游区污水处理厂处理站；4.BT-2012-3(4)号地块
要求用于建设旅游区污水处理厂中水池；5.BT-2018-1号地块要求用于
建设旅游区停车场及其配套收费站；6.BT-2018-2号地块要求用于建设
培训综合体；7.BT-2018-3（1-1）号地块要求用于建设散客售票点；8.
BT-2018-3（1-2）号地块要求用于建设散客售票点；9.BT-2018-3（2-
1）号地块要求用于建设散客售票点；10.BT-2018-3（2-2）号地块要求用
于建设散客售票点；11.BT-2018-4号地块要求用于建设旅游区交通、康
娱设施及服务区；12.BT-2018-5号地块要求用于建设旅游娱乐和服务
点；13.BT-2018-6号地块要求用于建设旅游娱乐配套设施；14.BT-
2018-7号地块要求用于建设旅游观景平台及配套设施；15.BT-2018-8
号地块要求用于建设旅游交通、娱乐服务设施及服务区；16.BT-2018-9
号地块要求用于建设旅游交通集散服务区；17.BT-2018-10号地块要求
用于建设露营酒店；18.BT-2018-11号地块要求用于建设旅游康乐项目
的基础设施；19.BT-2018-12号地块要求用于建设旅游用餐、演艺场所；
20.BT-2018-13号地块要求用于建设旅游缆车、康娱、商业服务设施及
服务区；21.BT-2018-14号地块要求用于建设旅游交通、娱乐服务设施
及服务区；22.BT-2018-15号地块要求用于建设特色文化体验旅游的服
务区；23.BT-2018-16号地块要求用于建设特色文化体验旅游的服务
区；24.BT-2018-17号地块要求用于建设露营基础设施和配套服务设
施；25.BT-2018-18号地块要求用于建设旅游缆车站点设施、康娱设施
及服务区；26.BT-2018-19号地块要求用于建设旅游交通、娱乐服务设
施及服务区；27.BT-2018-20号地块要求用于建设旅游服务区；28.BT-
2018-21号地块要求用于建设旅游缆车站点设施及服务区。竞得人须严
格按照县规划部门批准的条件要求开发建设。（二）非保亭注册的法人和

其他组织应在竞得土地后五日内在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注册成立全资项
目子公司。（三）开发建设期限：建设项目须按国有土地出让合同中约定的
开工建设和竣工时间执行，并从项目地块出让之日起24个月内达产。
（四）项目运营后需保障新增就业100人以上，其中接纳保亭本地人就业
50人以上。（五）28宗地块中：BT-2012-2号地块、BT-2012-3（1）号地
块、BT-2012-3（3）号地块、BT-2012-3（4）号地块、BT-2018-1号地
块、BT-2018-2号地块、BT-2018-3号（1-1）地块、BT-2018-3（1-2）
号地块、BT-2018-3（2-1）号地块、BT-2018-3号（2-2）地块、BT-
2018-4号地块、BT-2018-5号地块、BT-2018-6号地块、BT-2018-7
号地块、BT-2018-8号地块、BT-2018-9号地块、BT-2018-13号地块、
BT-2018-14号地块、BT-2018-17号地块、BT-2018-18号地块、BT-
2018-19号地块、BT-2018-20号地块、BT-2018-21号地块的年度税
收要求为8万元/亩；BT-2018-10号地块、BT-2018-11号地块、BT-
2018-12号地块、BT-2018-15号地块BT-2018-16号地块的年度税收
要求为10万元/亩。（六）28宗地块中：BT-2018-2号地块、BT-2018-13
号地块、BT-2018-15号地块、BT-2018-16号地块、BT-2018-20号地
块、BT-2012-2号地块、BT-2012-3（1）号地块、BT-2012-3（3）号地
块、BT-2012-3（4）号地块、BT-2018-1号地块、BT-2018-3号地块、
BT-2018-4号地块、BT-2018-8号地块、BT-2018-9号地块、BT-
2018-10 号地块、BT-2018-11 号地块、BT-2018-14 号地块、BT-
2018-17号地块、BT-2018-18号地块、BT-2018-21号地块的投资强
度要求不低于250万元/亩；BT-2018-5号地块、BT-2018-6号地块、
BT-2018-7号地块、BT-2018-12号地块、BT-2018-19号地块的投资
强度要求不低于300万元/亩。（七）竞得人建设项目需实施装配式建筑，
实施建筑面积以与县住建部门签订的补充合同为准。八、其他需要公告
的事项：（一）根据海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土地宏观调控提升土
地利用效益的意见》（琼府〔2018〕3号），本次出让地块为点状供地，一次
性出让28宗所有地块，不出让单一地块。（二）以现状土地条件挂牌出
让。竞买人应当现场踏勘出让地块，申请参加竞买的，视为对出让地块现
状条件无异议，地块涉及平整场地、清杂地上物资、地上地下电线路、光缆
的迁移等费用由竞得人负责。（三）申请参加竞买的，视为认同《海南省产
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参考范本请参阅原海南省国土资源厅等七
部门《关于实施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的指导意见》（琼国土资规
〔2018〕8号）。（四）竞得人取得土地使用权后，应严格按照规划要求建设，
涉及绿化、环保、消防、交通管理等应符合国家和海南省的有关管理规
定。（五）本次成交价款不包括各种税费（相关税费由双方按规定缴纳），挂
牌佣金由竞得人按有关规定支付。（六）本次出让宗地成交后，竞得人必须
在签订《成交确认书》的10日内，分别与项目产业主管部门县旅游和文化
广电体育局和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签订该项目《海南省产业项目发展和
用地准入协议》和《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准入协议是签订国有
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前提条件。不按期签订准入协议或出让合同的，
视为竞得人自动放弃成交权力，竞得人应承担相应法律责任。（七）竞得人
从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生效之日起60日内付清土地出让金（已
缴交的保证金可抵充土地出让金），逾期未付清土地出让金的，自然资源
和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有权依法解除合同，并由竞得人承担相应的违约责
任。（八）本次竞买活动进行现场书面报价，不接受电话、邮寄、电子、口头
报价。（九）本次挂牌出让事项如有变更、届时以变更公告为准。九、联系
方式：联系地址：海南省保亭县保兴中路园林巷、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
务中心一楼受理大厅3号窗口。联系人：邢先生 杨先生 王先生；联系电
话：0898- 83666228 65303602 66722585。查询网址：http://zw.
hainan.gov.cn/ggzy/；http://lr.hainan.gov.cn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11月7日

宗地名称

BT-2018-18号地块

宗地坐落

青出岭附近

宗地面积

1225.01m2（1.84亩）

土地用途
交通服务
场站用地

出让年限

50年

规划建设指标
容积率≤ 0.5、建筑密度≤50%、
绿地率无、建筑高度≤12米

保证金

60万元

挂牌起始价

523元/平方米

宗地名称

BT-2018-19号地块

宗地坐落

青出岭附近

宗地面积

2509.24m2（3.76亩）

土地用途
娱乐用地

出让年限

40年

规划建设指标
容积率≤ 0.5、建筑密度≤35%、
绿地率≥10%、建筑高度≤12米

保证金

330万元

挂牌起始价

1331元/平方米

宗地名称

BT-2018-20号地块

宗地坐落
三道镇三道居21队

附近

宗地面积

5952.59m2（8.93亩）

土地用途
零售商业
用地

出让年限

40年

规划建设指标
容积率≤ 0.7、建筑密度≤35%、
绿地率≥25%、建筑高度≤12米

保证金

800万元

挂牌起始价

1360元/平方米

宗地名称

BT-2018-21号地块

宗地坐落
三道镇三道居21队

附近

宗地面积

9406m2（14.11亩）

土地用途
交通服务
场站用地

出让年限

50年

规划建设指标
容积率≤ 0.7、建筑密度≤40%、
绿地率无、建筑高度≤12米

保证金

490万元

挂牌起始价

531元/平方米

宗地名称

BT-2018-17号地块

宗地坐落

青出岭附近

宗地面积

3335.52m2（5亩）

土地用途
其他商服
用地

出让年限

40年

规划建设指标
容积率≤0.4、建筑密度≤25%、
绿地率≥30%、建筑高度≤12米

保证金

440万元

挂牌起始价

1326元/平方米

经电脑随机选定确认，受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

由我司对以下涉案需变现财产按现状进行公开拍卖：位于海南省
昌江黎族自治县石碌镇昌江大道东侧未开发的三期土地使用权
【证号：昌江国用（2015）字第0010号，面积：30.53亩，用途：城镇
住宅用地】。参考价：3445.5万元，竞买保证金：600万元。现将

第一次拍卖相关事项告知如下：

1、拍卖时间：2019年11月28日下午3：30；

2、拍卖地点：海口市国兴大道9号省政府会展楼二楼省公共

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土地交易厅203室；

3、标的展示及收取竞买保证金时间：截止至2019年11月26

日17：00,保证金以到账为准；

4、办理竞买手续截止时间：2019年11月27日17：00；

5、收取竞买保证金单位名称：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开户银行：海口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营业部；银行账号：

1009454890004408；

6、缴款用途处须填明：（2019）琼01拍4号（如代缴必须注明

代某某缴款）；

7、报名地点：海口市国贸大道48号新达商务大厦2803#海南

冠亚拍卖有限公司；

8、特别说明：上述标的按现状“净价”拍

卖，过户手续由买受人自行办理，过户相关

税、费均由买受人承担。标的瑕疵及其它情

况请到我司咨询了解。

拍卖机构电话：66746655 15008983855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拍卖监督电
话：0898-66713990

海南冠亚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2019）琼01拍4号

冠亚二维码

琼海汽车站
开业公告

为方便人民群众出行，经充分准备，琼海汽车

站已具备运营条件，2019年11月7日试业，2019

年11月8日正式开张营业。现将有关事项公告

如下：

一、自2019年11月7日零时起，琼海市嘉积

镇东风路51号琼海汽车站正式启用。

二、原琼海市嘉积镇银海路琼海临时汽车站

于2019年11月6日21时起关闭，停止营业。

三、琼海汽车站启用后，原琼海临时汽车站

发往各地客运班车整体搬迁至东风路琼海汽车

站发班。

特此公告。

海南海汽运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琼海分公司

2019年11月7日

二、宗地开发建设要求：
该宗建设用地若为社会投资项目，不强制要求使用装配式建筑

建设，但鼓励其使用装配式建筑建设，该宗地若实施装配式建筑，应
按装配式建筑相关规定执行。

三、竞买事项：
1、竞买人资格：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或其他组织，除法

律、法规另有规定的外，均可报名参加竞买，不接受个人及联合体竞
买；申请参加竞买者须提出书面竞买申请，并提供《竞买须知》中要求
提供的相关文件。

具有下列行为的法人和其他组织不得参加本次土地挂牌出让：
（1）在儋州市范围有拖欠土地出让金行为,并未及时改正的。
（2）在儋州市有闲置土地、违法利用农村集体土地建设商品住

房、擅自改变土地用途等违法行为,并未及时纠正的。
（3）失信被执行人。
2、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设有底价，挂牌期间遵循公

开、公平、公正和诚实信用原则，竞买人在同等条件下竞价，按照价高且
不低于底价者得的原则确定竞得人。挂牌活动结束，竞得人应当场与市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签订《挂牌出让成交确认书》，按法律、法规规定与竞
得人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竞得人自签订《国有建设用
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生效之日起15日内一次性支付土地出让金。

3、申请人可于2019年11月14日8:30至2019年12月6日16:
00到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一楼受理大厅3号窗口咨询和购
取挂牌出让手册，并按挂牌出让手册的具体要求报名参加竞买。

4、交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2019年12月6日16:00（北京
时间）。经审核，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具备申请条件的，我

局将在2019年12月6日17:00（北京时间）前确认其竞买资格（竞买
保证金以款到账为准）。

5、挂牌地点：海南省政府会展楼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
土地交易厅。

6、挂牌时间：2019年11月29日9:00至2019年12月9日10:
30（北京时间）。

7、挂牌时间截止时，有竞买人表示愿意继续竞价的，转入现场竞
价，通过现场竞价确定竞得人。

8、本次竞买活动挂牌报价阶段只接受书面报价，不接受电话、邮
寄、电子、口头等其他方式报价。

9、该宗地属存量建设用地，四至界线清楚、面积准确、土地权利清
晰、安置补偿落实到位、地上附着物已清表、无法律经济纠纷、土地开发
利用规划条件明确、符合土壤环境质量。该宗地可以满足施工建设所需
的水、电供应，相关设备、机械可以进场施工，具备动工开发所必须条件。

10、挂牌的地块以现状土地条件出让。本次挂牌出让事项如有变
更，以届时变更公告为准。

11、本公告未尽事宜详见《儋州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
手册》，该手册所载内容为本公告的组成部分。

联 系 人 ：李 先 生 蒙 先 生 联 系 电 话 ：0898- 65303602、
23883393、13398975899

地址：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
查询网址：
http://zw.hainan.gov.cn/ggzy/
www.landchina.com

儋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11月7日

地块名称

儋州市光村镇
GC01号地块

宗地面积

4亩（2666.7平方米）

土地用途

其他商服用地

出让年限

40年

规划指标要求

容积率≤1.6，建筑密度≤30%，绿地率≥35%，
建筑限高16米

建设期限

2年

挂牌起始价（万元）

409.76

竞买保证金（万元）

409.76

儋州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儋自然资公告【2019】10号

经儋州市人民政府批准，儋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挂牌出让位于儋州市光村镇GC01号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
事项公告如下:一、挂牌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海南君之诚服饰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9146010009870

97462）：

你公司不在税务登记地址经营且无法联系你公司相关人

员，涉税文书采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106条规定，现将《税务处理决定

书》（琼税二稽处〔2019〕1000059号）公告。你公司见本公告

后可自行到我局领取纸质件。若不来领取，自公告之日起满

30日，即视为送达。

《税务处理决定书》主要内容：一、违法事实。（一）取得来

自许昌市的57份增值税专用发票为虚开发票，发票涉及金额

5,683,762.91元，税额966,239.89元，价税合计6,650,002.80

元。上述发票已申报抵扣, 你公司在2016年2月自行申报进

项税额转出。经核对付款情况发现，已支付货款228万元，尚

余436万元未支付,而对公司账户的资金往来明细比对，未能

确认存在资金回流。（二）取得来自贵阳市的68份发票为

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涉及金额 6,786,059.77 元，税额

1,153,630.23元。上述增值税专用发票分别在2015年2、3月

份申报抵扣。经检查银行账户未发现付款记录。（三）取得来

自西安市的14份发票为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涉及金额

1,399,623.98元，税额237,936.02元。上述增值税专用发票

于2015年12月申报抵扣。经核对付款记录，发现共付款205万

元，但一个月后又返回64万元。（四）取得来自塔城地区的2

份增值税为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涉及金额173,600.00元，

税额29,512.00元，。上述增值税专用发票已在2015年4月

申报抵扣增值税销项税额，经检查银行账户未发现向销货

方的付款记录。二、处理决定。（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增值税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538号）第九条规定，你公司

接受四家公司的虚开发票应做进项税转出处理，来自许昌

市的发票已抵扣的税额已在2016年2月自行申报进项税额

转出，另外接受三家企业虚开发票进项转出1,421,078.25

（1,153,630.23+237,936.02+29,512.00）元，经列表计算实

际应补 2015 年税款为 1,412,464.90 元,2015 年留抵税额

8,613.35元调整为0元。（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

管理法》第三十二条规定，上述税款应依法加收滞纳金，由税

收征管系统自动计算生成。

限你（单位）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到国家税务总

局海口市琼山区税务局将上述税款及滞纳金缴纳入库，并按

照规定进行相关账务调整。逾期未缴清的，将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四十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单位）若同我局（所）在纳税上有争议，必须先依照本

决定的期限缴纳税款及滞纳金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然后可

自上述款项缴清或者提供相应担保被税务机关确认之日起六

十日内依法向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申请行政复议。

联系地址：海口市城西路22号办公楼706室，联系人：执

行科，联系电话：66969171

2019年11月7日

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第二稽查局公告
琼税二稽告〔2019〕62号

海南君之诚服饰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91460100098709
7462）：

因你公司不在税务登记地址经营且无法联系你公司相关

人员，涉税文书采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106条规定，现将《税务行政处罚

决定书》（琼税二稽罚〔2019〕1000025号）公告。你公司见本

公告后可自行到我局领取纸质件。若不来领取，自公告之日起

满30日，即视为送达。

《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主要内容：一、违法事实。（一）

取得来自许昌市的57份增值税专用发票为虚开发票，发票

涉及金额 5,683,762.91 元，税额 966,239.89 元，价税合计

6,650,002.80元。上述发票已申报抵扣, 你公司在2016年2

月自行申报进项税额转出。经核对付款情况发现，已支付货款

228万元，尚余436万元未支付,而对公司账户的资金往来明

细比对，未能确认存在资金回流。（二）取得来自贵阳市的68

份发票为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涉及金额6,786,059.77元，

税额1,153,630.23元。上述增值税专用发票分别在2015年

2、3月份申报抵扣。经检查银行账户未发现付款记录。（三）

取得来自西安市的14份发票为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涉及

金额1,399,623.98元，税额237,936.02元。上述增值税专用

发票于2015年12月申报抵扣。经核对付款记录，发现共付款

205万元，但一个月后又返回64万元。（四）取得来自塔城

地区的 2 份增值税为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涉及金额

173,600.00元，税额29,512.00元，。上述增值税专用发票已

在2015年4月申报抵扣增值税销项税额，经检查银行帐户未

发现向销货方的付款记录。二、处罚决定。根据上述违法事

实，我局在同时下发的《税务处理决定书》（琼税二稽处〔2019〕

号）已做出实补税及加收滞纳金的处理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三条规定，你公司未申请注销，但

检查期间处于“失联”状态，而接受四家企业虚开发票中的三家

存在大额资金未付款，应认定为偷税。我局决定处以所偷税款

0.5倍的罚款，你公司接受上述四家企业开具的虚开发票用于抵

扣税额合计2,378,704.79 元，，则应处以罚款1,189,352.39元

（2,378,704.79×0.5）。

以上应缴款项共计1,189,352.40元。限你单位自本决定

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到国家税务总局海口市税务局缴纳入

库。到期不缴纳罚款，我局（所）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处罚法》第五十一条第（一）项规定，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

三加处罚款。

如对本决定不服，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依

法向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申请行政复议，或者自收到本

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如对处罚决定

逾期不申请复议也不向人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的，我局（所）

将采取《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四十条规定的强

制执行措施，或者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联系地址：海口市城西路22号办公楼706室，联系人：执

行科，联系电话：66969171

2019年11月7日

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第二稽查局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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